
本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條所定之股利政策： 

本公司屬電子高科技產業，基於產業發展遠景、資本支出需要及健全財務規劃

並保障投資人權益，本公司股利政策係綜合考量資本公積、保留盈餘、財務結構及

營運狀況等因素來分配，在維持穩定股利目標下，現金股利不得低於股利總額 10%。 

 

 

本公司依公司法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份，以

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不適用前項應經股東會決議之規定。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時，應依法提繳稅捐、彌補虧損，次提 10%為法定盈

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另依相關法令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其中前期累積之投資性不動產公允價值淨增加數額及前期累積之帳列其

他權益減項淨額如有不足時，得自當期稅後淨利加計當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提列或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為股東累積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

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其股利分派以不低於當年度可分配盈餘之 10%。 

本公司依公司法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份，以

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不適用前項應經股東會決議之規定。 


